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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性別

· 裙底的心事 太太有那根
【2009/04/28 聯合報】莊藍星／中和市
內人有一個重大的秘密，從來都放在心內不讓外人知道，那就是她的陰戶上方還有個陰莖，很奇怪，那是在我們交往期間我無意中發現的。

她告訴我她的「大姨媽」（月經）正常，月月按時來報到，要我安啦，她是十足的女人，其他構造都很正常。

對於這個秘密，直到國中二年級上生理衛生課，她才知道「那根」是什麼；但是，少女的她非常害羞，不敢向父母說，只能將此秘密深埋心底，連她的死黨也絕口不提，我說她可以當國安局長，保證國家秘密一個字都不外洩。

她容貌身材都長得很漂亮，是個正妹。她手臂有力，網球和籃球都打得不錯，搬起東西孔武有力，也很有耐力。我們結婚以後有了小孩，她揹小孩子可以揹很久，也可抱很久，從不會喊手痠，婚後性生活也無絲毫困擾。

婚後不久，我就鼓勵她到醫院把「那根」割除，她總推托：怕痛、怕有後遺症，不肯去。

後來我轉述醫師的話告訴她說，切除那個不會痛不會有後遺症；以後我帶她去峇厘島玩呀，她可以大大方方穿比基尼，秀出好身材，她也可以穿丁字褲；另外，我不願意另一個「陰莖」在她身邊，會讓我吃醋；愛美是女人的天性，她終於被我說動了，欣然上手術檯割掉了男根，現在幾乎忘掉它的存在，她心上的大石頭也搬開了。

資料取自：http://sexnews.twfriend.org/
· 內容簡介及說明批判：「裙底的心事 太太有那根」這篇報導是一位先生在敘述關於他太太的身體構造與其他同性不太一樣，但實質上仍屬「真正」的女性，不過在這之間，筆者透露出對於女性的偏見。例如：他認為穿比基尼可以秀出「好身材」，而他所謂的「好身材」是現代社會所稱又瘦又高的模特兒身材，難道較胖的女生就不行嗎？就沒有權利享受穿著比基尼的清涼快感嗎？看在身材較豐腴的女性眼中，會漸漸被這短短的幾句話而改變心中的想法，造成現代社會價值中，只有好身材的人，才是比基尼泳裝的模特兒，才有資格穿上比基尼。夏日季節時，走在灑滿陽光的海灘上，看不見身材豐腴的女性穿比基尼的人。或許當你對一位身材豐腴的女性，拜託、要求她穿上比基尼，她可能還會拒絕且為之卻步，這就是社會造成的身材偏差價值觀。此外，筆者還說「愛美是女人的天性」，難道男人就不愛美嗎？難道愛美真的是每個女人的天性嗎？答案未必，現代社會中，有越來越多的男性保養品，甚至還有化妝品等等。然而，當一位女性不去刻意打扮自己時，週遭人便會投以異樣眼光，難道她錯了嗎？一位男性不去打扮自己，卻不會受到奇異的眼光，這又是社會造成的價值偏差，一句人盡皆知的「名言」：愛美是女人的天性，使女性花盡心思地買保養品、化妝品等等，在這方面砸了數不盡的金錢，卻仍不覺得這之中有任何的偏差、偏見。
· 改寫：記者不應寫「她可以大大方方穿比基尼，秀出好身材」，應該改成「若想秀出她窈窕的身材，她可以穿上比基尼，露出她的曲線」，這樣便不會有對女性身材的評論，而且這樣的因果句也比較正確，不是因為有好身材才能穿比基尼，而是因為她想露出她的曲線而穿上比基尼。另外「愛美是女人的天性」這句應該刪掉，換成「若她可以動手術，我覺得她會變的比以前更美麗」，不僅稱讚到她，也沒有出現偏見的詞語，兩性應該平等看待才是，而不是只有女性才愛美。
· 辣妹美語老師穿著清涼　課餘兼當檳榔西施
【2008/04/18 ETtoday】記者魏宏卿／南投報導 
南投埔里有家美語補習班女老師，擁有174公分、58公斤模特兒身材，加上穿著清涼以及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被稱為辣妹老師，因為家中開檳榔攤，課餘時間她還充當檳榔西施，美女老師化身為檳榔西施，讓很多客人印象深刻。 

穿著無袖低胸衣服，超短熱褲和高跟鞋，一頭及胸卷髮，配上174公分、58公斤模特兒身材，21歲的辣妹西施，總是客人目光焦點，不過，她的職業可是美語老師。美語老師黃名揚表示，「每個人都說我是辣妹老師。」 

清涼裝扮當檳榔西施一點也不稀奇，如果這身打扮去教兒童美語，可就讓人眼睛為之一亮。一位家長表示，「我是覺得說，現在這個時代是OK的，是很健康的，老師每天都有做運動。」 

辣妹老師有個很男性化的名字，叫做黃名揚，國小畢業就到加拿大當小留學生，教學方式和穿著都深受西方教育影響，女兒有露好身材的本錢，媽媽一點也不擔心。 

黃媽媽說，「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風格，不能因為她穿的火辣，就否定她的成就。」 

去年畢業回國開美語補習班，美女老師顛覆傳統，敢於秀出好身材，平常做啞鈴保持健美體態，課餘時間幫家裡顧檳榔攤，辣妹老師搖身一變成了檳榔西施。 

記者問黃名揚「會不會有家長覺得奇怪？」黃名揚表示，「他們一開始會覺得很有趣，但是他們也不會太見怪。」 

活潑的教學方式讓她贏得好口碑，老師兼檳榔西施，兩個角色她都扮演的恰如其分。 
資料取自：http://sexnews.twfriend.org/?cat=20
· 內容簡介及說明批判：「辣妹美語老師穿著清涼　課餘兼當檳榔西施」雖然是在敘述補習班的美語老師，但篇幅大多數是在描寫這位美語老師的穿著與身材，反而很少提到關於她的補習教學，而且，其實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也不是在傳遞這位老師的教學方法，而是在說這位老師的穿著有多清涼、身材有多窈窕等等。對於女性的報導文章，只針對外在，卻不是內在及內涵，課堂上，老師也舉了相當多關於這類的例子，可見現在社會媒體已將女性的焦點，鎖定在視覺上的觀點，讓人誤以為，要有好的身材，才能上新聞、被報導出來，被扭曲的社會價值，最後使許多市面上的商品、媒體很容易將女性物化，女性不再是與男性平等的地位，反而成了大眾的商品、飯後無聊消遣的話題，女性不再像是人，社會將它塑造成娛樂的對象、陪襯的角色。說完了這篇筆者的偏見，來說一說這位美語老師吧，她說：「女兒有露好身材的本錢，媽媽一點也不擔心。」若沒有好身材，做母親的就該要擔心嗎？如果一個女孩，她沒有模特兒身材，但她非常的健康；相對的，如果另一個女孩，她非常的瘦，甚至連BMI值都顯示「過輕」，常常三不五時就要跑醫院看診，身體狀況非常的差，就為了維持好身材而過度減肥，這兩種情況，母親該要擔心的是誰？難道會是那位不瘦、但很健康的女孩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吧！所以不只是媒體呈現的社會價值錯誤，其實是整個社會的價值早已扭曲變形了。
· 改寫：首先，記者不應該一直強調補習班美語老師的身材及穿著，不僅物化女性，同時也將女性的社會價值重點放在外觀，應該要寫說：「老師有擔任檳榔西施的特質，還有活潑的教學方式，樣樣具有，是少見的老師形象」，如此才不會過於將焦點放在外觀上，而且也將女性的水準向上提升了，不是只有外在因素才能吸引大眾，其擔任老師且有活潑的教學方式也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此外，報導中有一句：「辣妹老師有個很男性化的名字，叫做黃名揚」，為什麼「黃名揚」就是男性化的名字？應該寫說「『黃名揚』這個名字很難聯想到是一位女老師的名字」，誰說女生的名字就應該用什麼字，男生就該用什麼字，名字不過是個代號而已，小時候常常會有一種情況出現，同學的名字不過是和一般同性人不太一樣，就會遭到同儕的嘲笑或玩笑，但這是不對的，這都是刻板印象的影響。還有一句「女兒有露好身材的本錢，媽媽一點也不擔心」，雖然這不是記者的錯誤報導，但這卻是社會扭曲的價值觀，或許可以改成「女兒有窈窕的身材，和我一樣」，「媽媽一點也不擔心」這句應該刪掉，因為這完全是錯誤對女性身體的觀點。
· 汽車廣告
資料取自：http://www.youtube.com/watch?v=7v_ciJSiUTE
· 內容簡介及說明批判：這是一則汽車廣告，表達他們汽車公司的運作流程，但是這當中出現在工廠的人物，皆為男性，而接待人員及接線生皆為女性。現代社會中，也已經有許多女性在工廠工作，誰說黑手只有男性？雖然工廠的工作較需要體力，但是在工作的能力上，男女生是不分上下的。還有接待人員及接線生等工作，這些工作男性也是可以勝任的，然而在畫面中卻看不到男性的身影，只有穿著套裝裙子、踩著高跟鞋的女性，這很明顯的是對性別工作上的刻板印象及偏見。這則廣告出現許多公司談論公事的畫面，但是卻連一個女性的影子都看不到，全部皆是打著領帶、穿著西裝的男性，甚至是開會的畫面也不見任何一個女性。或許這則廣告的年代有些久遠，但這樣分配工作角色是很嚴重的刻板印象。
· 改寫：若要改成正確的角色分配，應該是不論什麼工作，皆要有兩性的出現，例如：可加入一些女性在工廠裡工作，而不是只有男性擔任黑手工作；談論公事時，也不應該只有男性，而女性卻只能擔任接待的工作，應該是兩性都可以做、不應該只有單一性別出現，接線生也是，現在社會中已經沒有什麼工作是只能男性或只能女性才能做的，兩性平等才是現代社會所追求的。
· 廣告(好的示範)
資料取自：http://www.youtube.com/watch?v=H4x3Cdd9wB0
· 內容簡介及說明批判：在找資料時，偶然找到一則很不錯的廣告，她沒有性別的刻板印象，而且對於角色的分配也很恰如其分，例如：接兒女上下學，不再只是媽媽的工作，父親是這則廣告中被分配到此工作的角色，父親不在只是在外頭工作，而不分擔家務事；另外，廣告中的女兒，是一家公司的經理，女性的工作地位不再存有刻板印象，高階主管也是女性的可擔任的工作範圍，不像上一則的汽車廣告，女性只能擔任接待人員或接線生。這是一則打破刻板印象的廣告。
貳、族群

· 幼稚園大班童 全國12歲女足冠軍




 2009/05/19 04:09 
記者彭健禮／苗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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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份鎮尖山國小足球隊戰績輝煌，頻頻在全國賽踢出好成績，上週再添佳績，獲98年全國少年盃12歲女生組冠軍；其中就讀尖山附幼大班8歲的台非混血「替補」小球員曾筠雅也上場應戰，展現足球天分。

尖山國小足球教練劉恆亮說，曾筠雅父親為苗栗客家人、母親為南非黑人，為台非混血兒，也許因遺傳黑人天生發達的運動神經，曾筠雅的4個兄弟姊妹在運動表現都優異；曾筠雅的大哥曾彥霖，96年入選13歲級青少年足球國家代表隊，4年級的2哥曾彥錡、3年級的姊姊曾筠晴，也都為學校足球隊員。

年紀小小的曾筠雅在兄姊帶領下，從小就接觸足球，兄姊練習時，她也在旁跟著玩，劉恆亮見曾筠雅無輪是身體協調性、反應度及柔軟度皆佳，是可造之材，半年前讓曾筠雅跟隨球隊練習，成為尖山足球隊1員；這屆全國少年盃錦標賽時，劉恆亮在比數領先時，也大膽讓曾筠雅上場，學習臨場經驗。

劉恆亮說，學校女子足球隊人數不足，每個年級隊員數難以組成齊全隊伍，所以都會採用較低年級隊員「補強」陣容，這次12歲女生組就是以6名5年級女學生為主，搭配3、4年級生，曾筠雅是年紀最小的隊員。

劉恆亮說，雖曾筠雅年紀小，個頭僅120公分的她上陣時需面對150公分左右的高年級生，但曾筠雅從不畏懼，像個「小黑豹」般緊盯著對方球員，展現旺盛鬥志。對於與比她高大的姊姊對壘，曾筠雅說，並不會害怕，因為踢足球很好玩。
資料取自：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519/78/1jqd3.html
· 內容簡介及說明批判：「幼稚園大班童 全國12歲女足冠軍」是一篇很正向的報導文章，一位僅僅八歲的小女孩，踢足球技術和十二歲的學長姐相比，毫不遜色。這篇怎麼看都是正面的報導文章，但其實這之中擁有偏見。偏見不一定皆為負面，例如：女生都很溫柔，「溫柔」並不是負面的用詞，但，非負面的用詞，不代表不會造成傷害，若一位女性她很獨立、剛強，較不擁有人們所稱的「溫柔」特質，這時週遭的人就會認為她很男性化，然而，為何一個女強人卻要被人貼上「男性化」標籤，一方面女生並不一定就要溫柔，另一方面，男性就不能擁有溫柔的特質嗎？回歸正題，報導中有一句：「也許因遺傳黑人天生發達的運動神經，曾筠雅的4個兄弟姊妹在運動表現都優異。」記者認為黑人的運動神經天生就很發達，若有一個黑人的運動能力差，那是不是又會遭到異樣眼光？為什麼黑人就要被貼上「天生運動神經佳」的標籤，雖然不是負面的標籤，但是終究會造成困擾，好比剛才舉的「溫柔」例子，而且報導中的八歲女孩足球能力好，也不是因為有黑人血統的的關係，相信後天的因素才是真正原因。記者不僅錯誤報導，傳遞錯誤的觀念，扭曲社會價值，對於黑人族群還存有很深的刻板印象。媒體影響人民劇增，若有刻板印象的現象出現，這便會是個很可怕的價值觀傳承，將錯誤的刻板印象一代又一代傳遞下去，這樣將永無止盡，問題會一直困擾著人們。
· 改寫：「也許因遺傳黑人天生發達的運動神經，曾筠雅的4個兄弟姊妹在運動表現都優異」這句應該換成「由於家裡的影響，曾筠雅的兄弟姐妹皆為足球好手，因此，她的足球技術可能受此影響而相當精湛」，這樣就不會出現對於族群偏見的觀點。黑人不是各各都天生運動神經好，他們幾乎都是因為後天環境的影響造成的，錯誤的觀念，只會造成錯誤的刻板印象，讓族群感到困擾，就算刻板印象是正面的也一樣。
· 嗆聲傳染愛滋 嚇退殺紅眼債主




 2009/05/06 04:09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
愛滋病真可怕！連殺人兇手都聞之色變！男子為討千元債務、刺殺患有愛滋病的債務人，聽聞受害債務人嗆聲「要用染病報復」，兇嫌被嚇的逃之夭夭！
判決指出，有麻藥、竊盜等前科的李明憲（32歲），97年8月27日傍晚到南縣永康市的林姓債務人住處，向林索討1500元債務不成、心生怒火。

李在林的住處車庫取出一支空酒瓶、重擊林頭部兩下，瓶子破裂後，李再以玻璃破裂鋒利的瓶子刺向林左頸多次，導致林左頸大量流血不止。

知悉林患有愛滋病的李，見林頸部重創血流全身，林反倒嗆聲要把愛滋病傳染給他，李聽聞此言，嚇得拔腿逃離現場。林被弟弟報警送醫急救，挽回一命。

台南地院合議庭法官表示，李僅因千元債務起意殺害受害人，暴戾惡性不輕，雖他坦承行兇，並與被害人達成民事賠償和解，但仍狡辯，意圖卸殺人罪責，顯現其悔意不深，因此不能輕縱，仍判他5年半徒刑。

資料取自：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506/78/1izyv.html
· 內容簡介及說明批判：「嗆聲傳染愛滋 嚇退殺紅眼債主」愛滋病患其實和我們並無差別，相較之下，他們比我們更辛苦，壽命也比我們短，但這篇報導卻將愛滋病患描寫的有如瘟疫一樣，愛滋病患也是病人之一，但未何其他的病人，人們投以同情眼光，愛滋病患卻要受到這種被受排斥的待遇？他們也應享有平等的人權，不是被受人群的恐懼及歧視等的壓力，而且愛滋病是藉由血液傳染，比口沫傳染等疾病更不易被受感染，政府應強力宣導正確知識，且不能有對愛滋病的偏見、歧視言語文字出現。報導中，說明愛滋病將兇嫌嚇跑，兇嫌是一個威脅生命的名詞，而記者竟拿「愛滋病」來和「兇嫌」比較，民眾自然會對愛滋病產生恐懼，這對愛滋病患並不公平，為什麼不是癌症或流行性感冒嚇跑兇嫌？況且，這些應該是不一樣屬性的東西，記者拿來比較是不對的，這只會徒增民眾對愛滋病的恐慌，而且這都是基於大家對愛滋病的不了解，以至於造成愛滋病患在現代社會中，受到歧視及異樣的眼光。
· 改寫：第一段應該改成「經由血液傳染的愛滋病竟可將殺人兇手嚇跑！男子為討千元債務、刺殺患有愛滋病的債務人，債務人受重創流血，於是對凶嫌說：『要用染病報復』，兇嫌嚇的拔腿就跑」，愛滋病是經由血液感染，比口沫傳染更不容易受到感染，這項資訊必須先讓大家明瞭，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不然會對愛滋病患不平等對待，民眾也會對愛滋病產生誤解，以為愛滋病是瘟疫，就離他遠遠的。要有正確知識，才能破除偏見與刻板印象。
參、階級

· 外勞竊取機車車牌使用，遭警查獲
自立晚報 　2009年5月19日‎
【記者黃文志台中報導】台中工業區日前有一名外籍勞工豋Ｘ財，騎重機車形跡可疑，遭警方攔車盤查，發現他懸掛失竊車牌，遭警方移送法辦。
第六分局１９日表示，工業區派出所副所長吳登亮、警員何國維，於14日執行巡邏勤務時，在台中市工業區34路，發現一名外籍勞工騎機車看見警車接近，故意繞遠路躲避警車，警方將該機車攔下發現騎機車男子係一名越南籍外籍勞工豋Ｘ財（25歲），不僅無照駕照所騎用機車竟懸掛他人車牌，經查詢發現該車牌係蔡姓女子96年間在台北縣所失竊，嫌犯豋Ｘ財稱其所使用車輛係向朋友所借用，平日以該機車代步。
警方說，外籍勞工平日在工業區工作，大部分均以腳踏車代步，有少數外勞為圖方便或拉風為由，經常向機車行購買機車代步或向離職台灣員工購買機車，由於外籍勞工均無駕照又對國內交通規定不熟悉，因此容易發生車禍。警方訊後依竊盜罪將豋嫌函送地檢署偵辦。
資料取自：http://www.idn.com.tw/news/news_content.php?catid=5&catsid=4&catdid=0&artid=20090519ah010
· 內容簡介及說明批判：這段新聞的標題首先就令人質疑：為何要特地將「外勞」突顯在標題，營造一種外籍勞工跟竊賊脫不了關係的連結；若是一名台灣勞工或是普通男子偷車，記者就不會以「台灣勞工竊車」為題或花篇幅報導這則新聞。由此得知，因為一般對外勞存有骯髒、偷竊等負面印象，自然而然將此負面錯誤刻板族群印象和階級歧視帶入報導中，並以此製造聳動效果，吸引讀者目光並誤導讀者使其更加深對外籍勞工的負面印象。「有一名外籍勞工豋Ｘ財，騎重機車形跡可疑」，為何因為是外籍勞工所以形跡可疑？如果是大老闆或總經理騎著重型機車且看到警方故意繞遠路而行，警方還會以「行跡可疑」為由將他攔下來盤查嗎？是否待遇就大不同了呢？還是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他而行？將「外籍勞工」和「行跡可疑」刻意放在一起就是一種階級歧視了，勞工因為他的身分而容易被人懷疑有種做虧心事且偷偷摸摸的嫌疑，而穿著體面氣度雍容的權貴人士就不會被人懷疑偷雞摸狗。「有少數外勞為圖方便或拉風為由」這句影射外籍勞工圖方便包含有外勞愛偷懶及常常找藉口這種刻板印象，好像不以腳踏車代步而以正當手段購得機車的外勞就是愛偷懶或虛榮想吸引他人注意、不跟大多數外勞一樣騎腳踏車的外勞就是不對；然而誰說以機車代步就是圖方便和渴望拉風的感覺？為什麼一般人可以以機車代步而外勞也這樣做時就被貼上這種不平等的標籤？難道外勞只能以符合勞工身分的社會期待乖乖騎腳踏車而不能有其他高於其社會階級的選擇嗎？這裡如果不細心覺察就不容易發現裡面包含了這個社會對勞工階級默默隱藏的惡意歧視。「外籍勞工均無駕照又對國內交通規定不熟悉，因此容易發生車禍」這更是一竿子打翻所有人，誰說所有外籍勞工都沒有駕照而且都對國內交通規定不熟悉？難道他們發生車禍肇因都是他們不懂交通規則又沒駕照才發生的嗎？沒有可能是對方酒醉或不守規則的台灣人造成的嗎？這個因果關係很自然的把錯都歸在外勞的身上，而且是以臺灣人角度硬幫他們橫加上的枷鎖；一個莫名奇妙以偏概全的理由。這個敘述對外勞來說十分的不公平，是種對族群的偏見。

· 改寫：記者將外勞放在標題和竊盜連結有「外勞易犯下偷竊罪行」的刻板印象，應改為「又見使用失竊車牌案，遭警查獲」，以一般人也會犯此罪行的角度敘述，避免對外籍的族群偏見及對勞工的階級偏見。「有一名外籍勞工豋Ｘ財，騎重機車形跡可疑」應將外籍勞工先去除改為男子，避免讀者先入為主理所當然認為外勞行跡可疑本就該抓，順序應調整為先發現行跡可疑的男子且經調查後才發現是外籍勞工。「有少數外勞為圖方便或拉風為由」這句應把圖方便和拉風為由刪掉，去除強加上去帶有偏見和歧視意味的理由因子，改成「有少數外勞經常向機車行購買機車代步或向離職台灣員工購買機車」這段敘述才顯得較為公正且不失偏頗。「外籍勞工均無駕照又對國內交通規定不熟悉，因此容易發生車禍」這句是警方以一己說法，且隱含非常嚴重的族群偏見歧視和錯誤訊息，應整句刪除，避免誤導更多民眾。

· 新聞（外籍勞工放無薪假!沒錢偷酒喝解悶）4/18
資料取自：http://www.youtube.com/watch?v=9N_53PVgtTY
· 內容簡介及說明批判：這則新聞不斷出現「外籍勞工放無薪假 沒錢偷酒喝解悶」、「外籍勞工放無薪假 街上遊蕩四處要工作」和「外籍勞工放無薪假 閒來偷酒解悶」這類的標題，不斷把「放無薪假」和「偷酒、解悶、遊蕩」等字眼與外勞連結在一起，好像外籍勞工只要閒下來沒工作就會做壞事，而做壞事的理由是為了無聊解悶。果真是如此嗎？難道外勞只要放假無聊就會去偷酒、在街上遊蕩？因為放無薪假去偷竊的只有外勞而沒有在地人？勞工放無薪假就會偷竊而一般員工放無薪假就不會？這樣的刻意連結只會加深觀眾對外勞的偏見和誤解。勞工四處去要工作也被解釋為遊蕩，如果穿著體面提著公事包去求職面試的人在路上慢慢行走，還會用遊蕩這個詞來形容嗎？這隱含了一種對勞工階層的歧視。一般社會大眾對外勞的印象就是遊手好閒又無所事事，如果他們不是在工作而在路上跟其他人一樣逛街閒晃，往往會被視為要做壞事的前兆而招來異樣的眼光；好比新聞中店家老闆娘所言「怕他們聚在一起會闖禍」，這就是社會對外勞的擔憂和鄙夷，即使他們只是聚在一起聊聊思鄉之苦或嗑牙聊天，都會被以為是商討陰謀或隨時會出亂子。而社會長久積習的刻板偏見也是媒體報導方式浸濡而成的，新聞最後這句「外籍勞工越來越多，社會問題也會慢慢的浮現」就又順著這股刻板觀念看似順理成章的加上去，讓人們越來越擺脫不掉外籍勞工等於社會問題的印象。外籍勞工並不等於社會問題，但新聞往往一抓到一個例子就大作文章，而且唯恐天下不知的不斷在「外籍」和「勞工」上面強調渲染，似乎在社會認為相較於台灣知識水準較為低落的東南亞出身前來謀職的人民加上相較於知識菁英份子而言沒有機會接受良好教育的勞工兩者一加起來就是亂源所在。這是對族群的偏見和階級的歧視，是資本主義風氣下自然形成的優越感。

· 改寫：標題應避免以外籍勞工為主題，應改寫為「無薪假衍生問題再添 竊案頻生」等，將觀念糾正為不是因為外籍勞工才會發生的，也不應針對個案而套到所有人身上為他們貼上標籤。記者更不應在最後說出「外籍勞工越來越多，社會問題也會慢慢的浮現」這種充滿個人評論和主觀意識的見解，而應秉持客觀事實的播報原則對事情公正如實的敘述，否則只是刻板印象的再現和加深；畢竟因為這件事扯到外籍勞工造成社會問題，感覺就像是逮著了他們的小辮子而硬要將三級罪名擴張到一級罪名一樣，催眠民眾因為有外籍勞工社會才越來越亂這種扭曲偏差的觀念。若改為「無薪假風波 連外籍勞工也無法避免」，因果關係對調較符合邏輯也不會變成偏見造成修改過的事實這種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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